
立法會

《2002 年電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就電訊管理局局長規管電訊行業內的

收購合併活動提供進一步資料

導言

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六日《2002 年電訊（修訂）條例草
案》委員會會議上，各議員要求政府在參考外國的做法後，

進一步闡明授權電訊管理局局長（「電訊局長」）執行草案中

的收購合併（「併購」）規例是否合適。在香港的情況，電訊

局長一直是由一名公職人員而非一個委員會擔任。經過慎重

考慮，我們將外國的做法及我們回應載列如下。

外國的做法

2. 我們因應議員要求，於附件提供外國執行併購規例的有
關資料。外國的併購規管機構在組成上並無通則，整個過程

往往牽涉多間機構，上訴的機制及範圍亦各有不同，例如：

 加拿大委任一名競爭事務專員，負責接受交易通知，
管理並執行併購法例。若競爭事務專員裁定有關交易

有反競爭效果，可以向由多名成員組成的競爭審裁處

申請合適的法令。有關各方可要求聯邦上訴法院覆核

競爭審裁處的判決。英國雖然採取類似的機制，但其

競爭上訴審裁處只會就競爭委員會的判決的合法及公

平性作出覆核。

 在美國，併購活動是由兩間機構負責審查，分別是由
司法部部長主管的司法部負責決定應否就有關併購活

動向法院申請合適的法令，及由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包括多名成員）負責核准電訊牌照的任何轉讓或控

制權轉讓。有關各方可就聯邦通訊委員會的決定向法

院提出上訴。

 在新加坡，電訊行業的併購活動由資訊通訊發展局 負
責規管，包括一名主席及多名成員。有關各方可就資

訊通訊發展局 的判決向部長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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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相信，每個國家均會發展出本身的機制，並與時改
進有關機制。規管機制涉及一連串規管議題，例如有關制度

架構屬於併購前還是併購後規管、負責機關的不同組成、競

爭規管適用於個別還是所有行業，以及上訴的渠道和不同的

上訴範圍。然而，最重要的是確保整個過程中有足夠的制衡

措施。

就我們的建議的回應

4. 根據立法會通過的《2000 年電訊（修訂）條例》，電訊局
長在電訊管理局（「電訊局」）協助下，獲授權執行該條例的

公平競爭條文（即《電訊條例》第 7K 至 7N 條）。此外，電
訊局長亦負責執行現時規管併購活動（例如轉讓牌照及若干

牌照的股份轉讓）的牌照條件。電訊局長多年來已具備經驗

和專才，執行個別行業競爭法以規管電訊行業。

5. 規管併購活動的建議草案，旨在針對現時在控股公司層
面的併購活動灰色地帶，同時跟公平競爭條文一樣，旨在促

進電訊市場的競爭。事實上，執行公平競爭條文及規管併購

活動所需的專才並無分別。電訊局長在執行公平競爭條文

時，需要分析市場內的競爭，以評估營辦商是否擁有市場力

量或在市場佔有主導地位，或這行為會否防止或大幅限制市

場競爭。電訊局長在執行併購規管時，亦同樣要分析市場內

的競爭，以評估有關併購活動會否大幅限制市場競爭。評估

主導地位及併購效應的競爭分析因素相差無幾。在消費者及

持牌商的影響方面，公平競爭條文與併購規管同樣舉足輕

重。

6. 公平競爭條文及併購規管在外國均是由相同的競爭機構
執行。故此，我們認為由電訊局長執行現行公平競爭條文及

建議草案中的併購規例是比較恰當的。我們同時建議，以現

行上訴機制為基礎，由電訊（競爭條文）上訴委員會按照個

案的案情內容覆核電訊局的併購規管判決。

7. 我們相信有關建議已作出足夠的制衡：

(a) 電訊局長由電訊局協助，而電訊局擁有所有相關範疇
的專才，包括會計、法律、經濟及電訊事務。電訊局

並已設立競爭事務部，俾能更有效地協助電訊局長執



行公平競爭條文，以及在條例草案通過後的併購規

例。

(b) 電訊局長受限於適用於該條例下其他調查及決策工
作的程序保障措施。電訊局長必須給予有關人士合理

的申述機會，亦必須根據該條例第 6A(3)(b)條以書面
形式作出決定及提出理由。此等理由將作為日後上訴

或司法覆核的基礎。

(c) 跟公平競爭條文的決定一樣，電訊局長根據條例草案
所作的決定亦受限於電訊（競爭條文）上訴委員會（以

及司法覆核）的上訴。上訴委員會可以覆核上訴個案

的實況，並有權維持、更改或推翻電訊局長的判決。

根據該條例，主席及副主席必須符合高等法院法官的

委任資格。上訴委員會在聆訊期間，將由主席或一名

副主席負責主持聆訊，並包括其中兩位委員，他們在

法律、經濟及消費者服務方面均有廣博的知識和豐富

的經驗。

總結

8. 我們認為和現行的公平競爭條文及規管併購活動的牌照
條款一樣，由電訊局長執行條例草案下併購活動的規管建議

是恰當的。最重要的是有足夠的制衡，以確保公平執行條

文。我們建議的保障措施跟公平競爭條文一致，並且是適當

及足夠的。

9. 我們留意到議員對電訊局長組成問題的意見。我們相
信，這是一個架構議題，應該在顧及本地電訊行業的發展

下，在較廣泛的架構議題及較長遠的時間內作出考慮。。

工商及科技局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



附件

海外國家如何規管電訊市場的收購合併活動的資料

國家 規管當局及上訴渠道

澳洲

（併購後規管制

度）

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 由 6 至 10 名全職
委員及多名附屬（兼任）委員組成，負責調

查及執行併購規例。如要停止合併、下令作

出資產或股權的變動或發出其他法令，委員

會須向聯邦法院提出民事程序。

加拿大

（併購前規管制

度）

競爭事務專員由院督根據《競爭法》第 7(1)
條委任，負責管理和執行競爭法及其他保障

消費者的法例。如某合併超出法定界限，有

關方面將向競爭事務專員發出事前通知。如

他認為有關交易有反競爭效果，可向包括不

多於 12 名成員的競爭審裁處申請合適的法
令。有關各方可就競爭審裁處的裁決及命令

向聯邦上訴法院上訴。

歐洲委員會

（併購前規管制

度）

歐洲委員會 由各成員國以共同協定方式委

任的 20 名成員（包括一名主席及六名副主
席）組成，每名委員負責一項特定的委員會

事務。其中一名委員負責競爭事務，但委員

會就競爭個案的正式裁決，最終仍由委員會

決定。歐洲委員會的決定可由原訟法院初步

覆核，其後則可由歐洲法院在法律論點上作

出覆核。

新加坡

（併購前規管制

度）

資訊通訊發展局 包括一名主席，以及不少

於兩名但不多於 16 名成員，負責調查及執
行電訊業的併購規管。行政總裁由部長委

任，負責執行和管理資訊通訊發展局的職能

及有關事宜。有關各方可就資訊通訊發展局

的裁決向部長提出上訴。



英國

（併購後規管制

度）

《2002 年企業法》確立法定團體公平交易
委員會，成員包括一名主席和其他不少於四

名的成員，由國務大臣委任，合組成委員

會。公平交易委員會負責決定合併個案是否

需轉介競爭委員會 作全面調查。競爭委員

會有 50 名兼任成員及一名全職主席。競爭
委員會的裁決可由競爭上訴審裁處覆核，但

範圍只限於有關裁決的合法和公平性。

美國

（併購前規管制

度）

覆核電訊業內交易的權力分成兩部分：司法

部的權力是決定應否就建議的合併向法院

申請合適的法令；由五名局長領導的聯邦通

訊委員會 則有權核准（受條件所限）電訊

牌照的任何轉讓或控制權轉讓。有關各方可

就聯邦通訊委員會的決定向法院提出上

訴。


